2024年度东安县统计局部门整体预算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 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东安县统计局在编人数28人，退休人员6人，其中：行政编制17人（含参公4人），事业编制11人。现有独立预算单位1个，下辖电子计算机站及社会经济调查队、 民意调查中心2个副科级事业单位；内设股室有分别办公室、工业能源股、投资商贸股、农业统计股、综合核算股（加挂服务业统计股牌子）、政策法规股。
2、单位主要职责
东安县统计局是主管全县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县政府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搜集各专业统计资料，审核、汇总和上报；对资料进行经济分析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开展大型普查、抽样调查、民意调查等工作。
3、2024年重点工作计划 
1、 搜集统计各专业资料，审核、汇总和上报；
2、 对资料进行经济分析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
3、 开展大型普查、抽样调查、民意调查等工作。全力做好并按照统一部署高质量地东安县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842万元，实际财政拨款支出837万元，与去年同比增加了6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37万元，支出预算8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07万元，项目支出430万元。
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基本支出40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45.29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1.70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安排为432万元。
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842万元，支出决算837万元，支出控制率达100%。
二、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的范围和主要用途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基本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如下：工资福利支出299.17万元、日常公用经费61.70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的职工工资支出、公务接待，办公用品的购买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正常开支。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为7.5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共5.8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无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无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5.89万元，与上年支出基本持平，较2023年增加0.75万元，主要原因是开展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接待上级部门检查、调研频次增多以及前来衔接工作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增加。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项目支出432万元，其中：乡镇统计站经费14.4万元、统计调查及年报经费9.6万元、城镇调查及住户调查经费35.2万元、劳动力和商品抽样调查经费14万元、禽畜（牲畜）调查经费8万元、粮食产粮调查经费16万元、1%人口抽样调查经费16万元、投入产出调查经费8万元、劳动工资调查经费12万元、民调专项工作经费24万元（直接划拨至县政法委）。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4年度，实际决算使用项目资金213.2万元，与预算比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决算专项资金的统计口径与年初预算不一致，预算的民调工作专项经费24万元直接下达政法委，未在单位行政账上体现；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2023年度经费350万元指标在2024年度才拨付到单位。
2024年度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于东安县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的设备采购、辅助调查员的劳务费支出和各项统计专项调查工作的开展。
三、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
本单位严格预算管理，切实按照县委出台的五项管理制度要求，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定》《财产管理规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内部审计制度》《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厉行节约规定》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手续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2024年县统计局没有基本建设、大型房屋维修等支出项目。
本单位按照绩效评价规程要求，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责任，确定评价指标细则；第二阶段为自评：根据上一阶段任务布置，按照要求展开自评工作，并初拟评价结果；第三阶段为定性终评，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对收集资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综合评议后形成评价结论，出具绩效自评报告从上表反映出：2024年收入预算支出837万元，支出决算837万元，支出控制率达100%。
四、部门整体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说明
2024年，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下，认真落实各级领导指示精神，积极履职，强化管理，圆满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根据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经济效益评价
1. 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100%；“三公”经费预算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
2. 预算执行控制较好。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预算完成率达到100%，预算控制较好，全年无截留或滞留专项资金情况；全年没有新建楼堂馆所。
3. 预算管理控制到位。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全年公用经费控制率为100%；严把“三公”经费总体控制，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为7.5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共5.89万元，同上年基本保持持平。
（1）对于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凡单位购买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100%。
（2）管理制度健全。我们严格预算管理，切实按照县委出台的五项管理制度要求，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定》《财产管理规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内部审计制度》《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厉行节约规定》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手续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3）资金使用管理逐步加强。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调度和使用，债权债务及时结算、结清。费用开支有标准、有预算，正确核算收入、税金、利润及利润分配。所有支出均通过我单位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办理，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
（二）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正常的工作运转，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在执行上是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的，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也是放的心的，严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三）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2024年，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克服多重困难，积极做好县统计局财务管理工作，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安全，获得了县财政局预算股、绩效管理股、国库股的一致好评。
五、评价结果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2024年度评价结果为优。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年度预算资金与年度决算资金存在偏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有待提高。
2、财政资金支付缓慢，资金给付不及时。
3、“三公”预算执行力度还不够严控，有待提高。
4、财务专业人员业务能力知识水平还有待提高。
七、改正措施和有关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
1.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推行预算编制“二上二下”方式，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加强财政资金支付力度。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和对接，及时拨付各类专项资金，提升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监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把“三公”经费支出关。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严格执行【2024】17号文件《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提升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对财务专业人员的业务系统培训学习，提高预算编制的绩效能力水平。                                     

东安县统计局
                                 2025年4月8日 

